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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东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

展，保障华东区域电力系统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及电力市

场有序运营，促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进一步规范华东区域

电力辅助服务管理，根据《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国能

发监管规〔2021〕61 号）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有关规定，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电力辅助服务是指为维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保证电能质量，促进清洁能源消纳，除正常电能生产、

输送、使用外，由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光

热发电、抽水蓄能、自备电厂等发电侧并网主体，电化学、

压缩空气、飞轮等新型储能，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

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等能够响应电力调度指令的

可调节负荷（含通过聚合商、虚拟电厂等形式聚合）提供的

服务。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华东区域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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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度管辖的各类型并网主体并网运行的考核、结算和监督

管理等。地县级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且接入电压等级

在 35 千伏及以上的各类型并网主体，可以在本细则基础上，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不影响公平合理的前提下，适当精简

项目，合理安排进度，由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报相应能源监管

机构同意后实施。接入电压等级在 35 千伏以下的并网主体

纳入适用范围由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报相应能源监管机构批

准或者由能源监管机构在相关规则和细则中明确。

能源监管机构已经制定相关辅助服务品种市场规则的，

相应辅助服务市场启动后，按照对应的市场交易规则执行。

相关辅助服务品种不在本细则进行重复补偿、重复披露和公

示信息，如该品种辅助服务市场因故暂停交易，则仍按本细

则执行，直到市场重启。

第四条 并网主体包括发电侧并网主体、可调节负荷和新

型储能等。

（一）发电侧并网主体为华东区域内省级及以上电力调

度机构调度管辖的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光

热发电、抽水蓄能、自备电厂等。

火电、水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费

用分摊，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时间点起正式纳入电力并网

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范畴，参与电力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

理考核、补偿和分摊。核电机组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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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起纳入电力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水电以外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机组自首台机组或逆变器并网发电之日起纳入电

力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

（二）可调节负荷指华东区域内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

构调度管辖的，具备技术条件参与电网调度的负荷资源，可

以是满足准入条件的大用户、也可以是聚合后的主体。通过

车联网平台（电动汽车）、智慧能源服务平台（营销）、第三

方独立主体（虚拟电厂）聚合平台、大用户模式接入负荷调

控系统，具备按照电网调度指令或既定控制策略参与调节的

能力。

可调节负荷原则上自完成调试、具备响应电力调度指令

能力之日起纳入。

（三）新型储能主要为华东区域内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

机构调度管辖的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等新型公用储能电

站。

独立新型储能自首台逆变器并网发电之日起纳入电力

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

电源侧、负荷侧电储能经所在电源侧、负荷侧法人同意

并具备相关条件，可以从电源侧、负荷侧独立出来，按照独

立新型储能方式参与辅助服务补偿（同时参与并网运行考

核）。

（四）电源侧、负荷侧电储能以及可调节负荷参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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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补偿和并网运行考核应具备的相关条件以及退出条件

由省级以上电力调度机构制定，并报相关能源监管机构。

第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依照本细则具体实施辅助服务补

偿和考核情况统计等工作并向电力交易机构推送统计结果。

省级电力调度机构应组织地县级电力调度机构根据调度管

辖范围等情况合理分工协作。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出具结算依

据并通过信息披露平台向所有并网主体披露相关考核和补

偿情况。电网企业负责与相关电网企业、并网主体、售电公

司、电力用户进行费用结算。

第二章 定义与分类

第六条 辅助服务分为基本辅助服务和有偿辅助服务。

第七条 基本辅助服务是指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保证电能质量，并网主体必须提供的辅助服务。基本

电力辅助服务为并网主体义务提供，无需补偿。

基本辅助服务包括基本一次调频、基本调峰、基本无功

调节、基本转动惯量。

（一）基本一次调频是指当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

时，常规机组通过调速系统的自动反应，新能源和新型储能

等并网主体通过快速频率响应，调整有功出力减少频率偏差

所提供的服务中，动作方向正确且实际动作积分电量未超过

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部分。

（二）基本调峰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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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范围内，为了跟踪负荷的峰谷变化及可再生能源出力

变化而有计划的、按照一定调节速度进行的发用电功率调整

所提供的服务。

华东网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省（市）调

度管辖范围基本调峰范围分别为额定容量的 57-100％、

47-100％、50-100％、49-100％、50-100％、53-100％。

（三）基本无功调节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在

迟相功率因数大于 0.85 的情况下向电力系统发出无功功率，

或在进相功率因数大于 0.98 的情况下从电力系统吸收无功

功率。

（四）基本转动惯量是指在系统经受扰动时，发电侧并

网主体利用发电所必须的旋转设备，根据自身惯量特性提供

响应系统频率变化的快速正阻尼，阻止系统频率突变所提供

的服务。火电、水电、核电等发电厂提供的转动惯量为基本

转动惯量。

第八条 有偿辅助服务是指并网主体在基本辅助服务之

外所提供的辅助服务，给予相应的补偿。有偿辅助服务包括

有偿一次调频、自动发电控制（AGC）、自动功率控制（APC）、

低频调节、有偿调峰、有偿无功调节、自动电压控制（AVC）、

旋转备用、有偿转动惯量、爬坡、稳定切机、稳定切负荷、

黑启动、快速甩负荷（FCB）。

（一）有偿一次调频是指当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



- 6 -

时，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通过调节系统的自动反应，

调整有功出力以减少频率偏差所提供的服务中，动作方向正

确且实际动作积分电量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部分。

（二）自动发电控制（AGC）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新

型储能在规定的出力调整范围内，跟踪电力调度指令，按照

一定调节速率实时调整发电出力，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和联

络线功率控制要求的服务。

（三）自动功率控制（APC）是指采用信息通信和自动

控制技术，通过调度侧向发电厂、大工业负荷或聚合商平台

接入的可调节负荷下达实时调节指令，实现对电网调控范围

内发电机、可调节负荷等源网荷储各环节调节资源有功的目

标计算分配和自动跟踪调节，达到满足电网实时平衡及频率

调节等要求，维持系统频率和联络线交换功率在计划偏差范

围内的闭环控制过程，是传统的自动发电控制（AGC）功能

进一步深化拓展。为区分 AGC，本细则特指对负荷侧的聚合

商平台接入的可调节负荷下达实时调节指令。

（四）低频调节是指当电网频率低于 49.933Hz 时，发

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综合利用各种频率调节方法，短时

快速增加发电出力，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要求的服务。

（五）有偿调峰是指在负荷低谷或调峰困难时段，发电

侧并网主体超过基本调峰范围进行深度调峰，按电力调度指

令要求启停机（炉）进行调峰；新型储能放电功率低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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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峰下限或者处于充电状态进行调峰；可调节负荷上调用电

功率，增加用电所提供的服务。

（六）有偿无功调节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按

电力调度指令在迟相功率因数小于 0.85 的情况下向电力系

统发出无功功率，或在进相功率因数小于 0.98 情况下从电

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以及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在调

相工况运行时向电力系统发出或吸收无功功率所提供的服

务。

（七）自动电压控制（AVC）是指在自动装置的作用下，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的无功出力、变电站和用户的无

功补偿设备以及变压器的分接头根据电力调度指令进行自

闭环调整，使全网达到最优的无功和电压控制的过程。本细

则规定的自动电压控制（AVC）服务仅指发电侧并网主体、

新型储能在规定的无功调整范围内，自动跟踪电力调度指

令，实时调整无功出力，满足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控制要求

所提供的服务。

（八）备用是指为保证电力系统可靠供电，在调度需求

指令下，并网主体通过预留调节能力，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响

应调度指令所提供的服务。现阶段，主要对旋转备用进行补

偿。旋转备用是指根据电力调度指令要求，并网主体所提供

的能够在 10 分钟内调用的预留发电容量或者 10 分钟内调用

的可降低的用电功率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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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偿转动惯量是指在系统经受扰动时，并网主体

在基本转动惯量外，提供响应系统频率变化的快速正阻尼，

阻止系统频率突变所提供的服务。

（十）爬坡是指为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等不确定因

素带来的系统净负荷短时大幅变化，调节速率超过 1.5%（含

1.5%）额定容量/分钟的并网主体根据调度指令调整出力，

以维持系统功率平衡所提供的服务。

（十一）稳定切机服务是指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稳控

装置正确动作后，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自动与电网解

列所提供的服务。

（十二）稳定切负荷（含抽水蓄能电站切泵）服务是指

电网发生故障时，稳控装置正确动作切除部分用户负荷，用

户在规定响应时间及条件下以损失负荷来确保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所提供的服务。

（十三）黑启动是指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后，在无外界

电源支持的情况下，由具备自启动能力的发电侧并网主体、

新型储能所提供的恢复系统供电的服务。

（十四）快速甩负荷（FCB）是指电网发生故障时，发

电机组自动与电网解列，切换为只带厂用电的孤岛运行方

式，并在电网故障消除后迅速并网，恢复向外供电所提供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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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供与调用

第九条 电力辅助服务提供方有义务向电力调度机构申

报基础技术参数以确定电力辅助服务能力，或满足相关技术

参数指标的要求。电力辅助服务提供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自身设备的运行维护，确保具备提供符合规

定标准要求的辅助服务能力。

（二）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供辅助服务基础技术参数及有

相应国家认证资质机构出具的辅助服务能力测试报告。

（三）具备相应技术条件，满足本细则实施辅助服务管

理的需要。

（四）根据电力调度指令提供辅助服务，或者按照辅助

服务市场交易规则提供辅助服务。

（五）根据本细则结算辅助服务费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为保证电力系统平衡、安全和清洁能源消纳，电

力调度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或有关规定进行选取和

调用电力辅助服务。根据发电机组特性、电网运行以及市场

出清等情况，合理安排发电机组承担辅助服务，保证调度的

公开、公平、公正。

（二）建立、维护相应的技术支持平台，满足辅助服务

管理以及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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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辅助服务调用、提供和交易等情况进行记录和

统计，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反馈并网主体提出的问题或异议。

（四）评估辅助服务管理及市场运行状态，对辅助服务

管理细则及市场规则提出修改意见。

（五）定期向能源监管机构报送辅助服务的计量、考核、

补偿统计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一次调频、调峰、无功调节、自动发电控制

（AGC）、自动功率控制（APC）、低频调节、自动电压控制

（AVC）、旋转备用、转动惯量、爬坡等辅助服务由电力调度

机构根据电网负荷水平、风光新能源占比、外来电占比、天

气变化等因素确定，按需调用。稳定切机、稳定切负荷、黑

启动、快速甩负荷（FCB）由电力调度机构按现有资源和电

网运行需要等因素确定，按需调用。

第四章 补偿方式

第十二条 并网主体提供的基本辅助服务不予补偿。并

网主体因自身原因不能提供基本辅助服务或者提供的基本

辅助服务不达标需接受相应考核。具体考核办法见《华东区

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并网主体提供的有偿辅助服务给予补偿。并网主体因自

身原因，有偿辅助服务不能被调用或者达不到预定调用标准

时需接受相应考核。具体考核办法见《华东区域电力并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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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有偿一次调频补偿

（一）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一次调频动作方向正确，处

于一次调频动作效果考核范围，实际动作积分电量超过理论

动作积分电量 70%。

（二）补偿费用计算

实际动作积分电量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70%的部分给

予补偿，超过理论动作积分电量 100%的部分不予补偿。补偿

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有偿一次调频YQjYQsYF  %702

式中，F 为补偿费用，最大值为 30% QjY 电量对应的补

偿费用； QsY 为并网主体实际动作积分电量， QjY 为并网主

体理论动作积分电量，计算详见《华东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

理实施细则》；有偿一次调频Y 为有偿一次调频补偿标准，数值为 400

元/兆瓦时（含税，以下所有补偿标准均含税）。

第十四条 自动发电控制（AGC）补偿

（一）基本补偿

1.补偿条件

具备 AGC 功能且投运，能够实时调整发电出力，以满足

电力系统频率和联络线功率控制要求的服务。

2.补偿费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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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根据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 AGC 投运情况和可

调节容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补偿

运行时间

投运时间
可调节容量 AGC

AGC Y
t
t

P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可调节容量P 为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

AGC 投入运行后，调节出力范围上、下限之差； 基本补偿AGCY 为 AGC

基本补偿标准，数值为 360 元/兆瓦·月； 投运时间AGCt 为当月 AGC

投运时间；运行时间t 为当月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运行时间。

（二）调用补偿

1.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参与所在控制区频率或者联

络线偏差控制调节，且调节方向与 AGC 主站指令方向相同给

予补偿。跟踪计划曲线或者现货市场出清曲线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调频里程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n

i
AGCiYLF

1
调用补偿

其中：F 为补偿费用；n 为 AGC 调用次数；Li为第 i 次调

用提供的与 AGC 主站指令方向相同的调频里程； 调用补偿AGCY 为

AGC 调用补偿标准，数值为 3 元/兆瓦。

（1）调频里程仅补偿与电力调度机构下达调频指令方

向相同部分，与指令反向相反不予补偿，即指令要求增加功

率仅补偿调整后功率较调整前功率增加，指令要求降低功率

仅补偿调整后功率较调整前功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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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度调节（超过下达的调频调节指令）的调频里

程不予补偿，即调频里程上限值为 AGC 下达的调节里程指令

值。

（3）测试和试验期间，不予补偿。

（三）现货调整补偿

1.补偿条件

现货市场运行期间，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并网主体由于

AGC 调用形成调增或者调减电量，造成其在现货市场中利益

损失。执行调减功率调频指令，现货市场实时出清价高于并

网主体报价，造成其在现货市场中标而未发。执行调增功率

调频指令，现货市场实时出清价低于并网主体报价，造成其

在现货市场未中标而多发。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调频指令造成现货市场利益损失情况给予补偿，补

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n

i
AGCi YtLF

1
现货调整补偿

其中，F 为补偿费用；n 为 AGC 调用次数；Li为该调频单元在

第 i 次调用提供的调频里程；t 为调用时间常数，取 1 分钟；

现货调整补偿AGCY 为 AGC 现货调整补偿标准，数值为 40 元/兆瓦

时。

第十五条自动功率控制（APC）补偿

（一）基本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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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具备 APC 功能且投运，签订并网调度协议，

接受电力调度机构主站控制。

2.补偿费用计算

每月根据可调节负荷 APC 投运情况和可调节容量给予补

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补偿

月度时间

投运时间
可调节容量 APC

APC Y
t
t

P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可调节容量
P 为可调节负荷 APC 投入运行后，

功率调节范围上、下限之差； 基本补偿APCY 为 APC 基本补偿标准，

数值为 240 元/兆瓦·月； 投运时间APCt 为当月 APC 投运时间；月度时间t

为当月月度时间。

（二）调用补偿

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参与所在控制区频率或者联络线偏差控制

调节，且调节方向与电力调度机构主站指令方向相同给予补

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调频里程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n

i
APCiYLF

1
调用补偿

其中：F 为补偿费用；n 为 APC 调用次数；Li为第 i 次调用提

供的与电力调度机构主站指令方向相同的调频里程，调频里

程补偿条件与 AGC 相同； 调用补偿APCY 为 APC 调用补偿标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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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5 元/兆瓦。

第十六条 低频调节补偿

（一）补偿条件

频率低于 49.933Hz 时，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综

合利用各种频率调节方法，短时快速增加发电出力，1 分钟

内增发电量超过一次调频理论积分电量的 80%。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功率采样周期应达到每秒 25

点以上，未能达到采样精度的，由于一次调频实际动作积分

电量计算不够精确，不予补偿。

（二）补偿费用计算

按 1分钟内增发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低频调节补偿YQsYF 500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QsY 为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实

际动作积分电量计算详见《华东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

细则》； 低频调节补偿Y 为低频调节补偿标准，取 800 元/兆瓦时。

第十七条 有偿调峰补偿

已在调峰市场获得补偿，不重复补偿。现货市场运行期

间，已参与现货市场的并网主体不重复补偿。

（一）深度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在负荷低谷或调峰困难时段，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发电

厂或者机组组合）出力低于基本调峰下限的（发电厂或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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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合按照总容量比例计算），新型储能根据电力调度指令

要求，放电功率低于基本调峰下限或者处于充电状态。

由于常规燃煤发电机组、新型储能自身原因造成出力低

于基本调峰下限的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低于基本调峰下限少发电量、增加充电电量给予补

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深度调峰补偿YQ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Q 为常规燃煤发电机组低于基本调峰

下限少发电量，或者新型储能放电功率低于基本调峰下限、

处于充电状态减少的放电电量和增加的充电电量； 深度调峰补偿Y 为

深度调峰补偿标准，常规燃煤发电机组按不同的负荷率水平

设定不同标准，详见下表，新型储能补偿标准为 160 元/兆

瓦时。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深度调峰补偿标准表

单位：元/兆瓦时

负荷率 补偿标准 负荷率 补偿标准

（50%,60%） 20 （30%,40%） 160

（40%,50%） 40 30%以下 320

（二）常规燃煤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常规燃煤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启停机（炉）进行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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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1）24 小时内启停机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按电力调度指令要求在 24 小时内完

成启停机（炉）进行调峰，每台次按启停间隔时间和机组容

量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如下表：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 24 小时内启停调峰补偿标准表

单位：万元

容量 P

时间 T

P<100MW 100≤P<300MW 300≤P<600MW 600MW≤P<1000MW 1000MW≤P

T≤8 小时 8 15 18 20 30

8<T≤12 小时 10 18 20 30 40

12<T≤18 小时 15 20 30 40 50

18<T≤24 小时 18 30 40 50 60

（2）超过 24 小时启停机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按电力调度指令要求，调停备用（不

含检修转调停备用、调停备用转检修、电量不足安排的调停

备用）超过 24 小时的，每台次按启停费用和调停备用时间

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停机期间补偿启停间隔启停 YtPYF 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启停Y 为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启停补偿标准，

10 万千瓦以下发电机组为 18 万元，10 万千瓦级发电机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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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元，30 万千瓦级发电机组为 40 万元，60 万千瓦级发电

机组为 50 万元，100 万千瓦级发电机组为 60 万元； NP 为发

电机组额定容量； 启停间隔t 为发电机组调停备用小时数，起始时

间为发电机组解列时间，终止时间为发电机组并网时间，最

大值为 72 小时。若发电机组停启间隔时间跨月的，则计入

发电机组调停备用结束当月的辅助服务补偿； 停机期间补偿Y 为调停

备用期间补偿标准，取 3 元/兆瓦时。

（三）燃气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燃气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 1

次。上海每月启停调峰次数还应超过全厂机组台数×5 台次。

福建燃气机组还需满足每月启停调峰次数超过 30 次/台后，

每天启停调峰次数超过 2 次/台。

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超过规定次数的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

式如下：

燃气启停补偿YPF 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发电机组额定容量； 燃气启停补偿Y 为燃

气机组超过规定次数启停补偿标准，浙江、安徽取 100 元/

兆瓦·台次，其他取 50 元/兆瓦·台次。

（四）燃油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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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偿条件

燃油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

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燃油启停补偿YPF 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发电机组额定容量； 燃油启停补偿Y 为燃

油机组启停补偿标准，取 80 元/兆瓦·台次。

（五）水电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常规水电机组（除抽水蓄能机组外）因电网调峰需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

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水电启停补偿YPF 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发电机组额定容量； 水电启停补偿Y 为水

电机组启停补偿标准，取 5 元/兆瓦·台次。

（六）可调节负荷调峰（填谷）补偿

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接受电力调度机构（主站）控制，上调用电

功率，增加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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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需求侧响应政策已经给予补偿，不重复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增加的用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可调节负荷调峰补偿基准实际 YdtPPF

t
0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实际P 为可调节负荷接受电力调度指令后

实际用电功率； 基准P 为可调节负荷基准用电功率；t 为电力调

度指令要求增加功率的时间期限； 可调节负荷调峰补偿Y 为可调节负荷

调峰补偿标准，取 240 元/兆瓦时。

3.基准用电功率口径确定原则如下，也可按照各省市相

关规定执行。

（1）工作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前 5 个正常工作日相

同时刻的 5 个用电功率值平均值曲线，如果前 5 个正常工作

日相同时刻已有调用，则减去相应调用值。

（2）休息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前一周休息日相同时

刻的用电功率曲线，如果前一周休息日相同时刻已有调用，

则减去相应调用值。

（3）国家法定节假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上一年同一

节假日相同时刻的用电功率曲线，如果上一年同一节假日相

同时刻已有调用，则减去相应调用值。

（4）曲线分辨率原则上不低于 15 分钟。

第十八条 有偿无功补偿

（一）超功率因数调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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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为满足母线电压要求，迟相

功率因数低于 0.85 时多发出无功，或者进相功率因数低于

0.98 多吸收无功电量。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多发出或者多吸收的无功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

算公式如下：

超功率因数调节补偿YQ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Q 为多发出或者多吸收的无功电量；

超功率因数调节补偿Y 为超功率因素无功调节补偿标准，取 15 元/兆乏

时。

（二）调相启停补偿

1.补偿条件

发电机组为了调相启停机组。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调相启停补偿YPF 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发电机组额定容量； 调相启停补偿Y 为调

相启停补偿标准，取 14 元/兆瓦·台次。

（三）燃气低功率因数调节补偿

1.补偿条件

燃气机组为满足母线电压要求，功率因数低于 0.5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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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调节。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具备低功率因数调节功能时间、吸收或者发出的无功

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月度时间

检修时间
偿燃机低功率因数功能补行补偿燃机低功率因数调节运 t

t-1
0

YPdtYQF N

t

式中，F 为补偿费用；Q为无功出力；t 为功率因数低于0.5

的时间； 行补偿燃机低功率因数调节运Y 为燃机低功率因数无功调节运行补偿

标准。当 5.02.0 功率因数 时，数值为370元/兆乏时；当

2.01.0 功率因数 时，数值为500元/兆乏时；当 1.0功率因数 时，

数值为630元/兆乏时；PN为发电机组额定容量； 偿燃机低功率因数功能补Y

为燃机低功率因数无功调节功能补偿标准，取50元/兆

瓦·月，首次需经有资质单位试验确定具备低功率无功调节

功能，之后每年复校认定； 检修时间t 为当月发电机组检修时间；

月度时间t 为当月时间。

第十九条 自动电压控制（AVC）补偿

（一）补偿条件

具备 AVC 功能并投入使用。

（二）补偿费用计算

按投运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AVCAVCN YtP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发电侧并网主体额定容量或新型

储能可调容量（额定放电功率和额定充电功率之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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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CY 为 AVC 补偿标准，浙江取 0.5 元/兆瓦时，其他取 0.1 元

/兆瓦时； AVCt 为机组、新型储能 AVC 投用时间。

第二十条 备用补偿

（一）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旋转备用补偿

1.补偿条件

高峰时段，火电以及水电机组空转（不含调相工况）提

供的旋转备用。

现货市场运行期间，高峰时段，参与现货市场交易发电

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提供的旋转备用，以及未参与现货市

场交易的火电以及水电机组空转（不含调相工况）提供的旋

转备用。如参与现货市场交易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已

从现货市场获取备用补偿的，不再重复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旋转备用容量、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

公式如下：

旋转备用旋转备用 YPF
0

 
t

dt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旋转备用P 为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提

供的旋转备用容量；t 为提供旋转备用的时间； 旋转备用Y 为发电

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旋转备用补偿标准，取 10 元/兆瓦时，

现货市场运行期间，对于参与现货市场并网主体取 50 元/兆

瓦时，其余并网主体仍取 10 元/兆瓦时。

（二）可中断负荷备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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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偿条件

可中断负荷能够接收电力调度指令，在 10 分钟内降低

用电负荷。用电负荷未实际下降，而是转移至其他进线，则

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旋转备用容量、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

公式如下：

可中断负荷备用补偿压减负荷 YPF
0

 
t

dt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压减负荷P 为降低用电负荷功率；t 为降低

用电负荷的时间； 可中断负荷备用补偿Y 为可中断负荷旋转备用补偿标

准，取 1000 元/兆瓦时。

（三）可调节负荷削峰补偿

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在负荷高峰时段或者电力供应紧张时段下

调用电功率。

当地需求侧响应政策已经给予补偿，不重复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下调用电功率、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

公式如下：

 
可调节负荷削峰补偿实际基准 Y-PF

0
 

t
dtP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基准P 为可调节负荷基准用电功率，口径

与可调节负荷调峰填谷相同； 实际P 为可调节负荷实际用电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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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t 为下调用电功率的时间； 可调节负荷削峰补偿Y 为可调节负荷削峰

补偿标准，取 800 元/兆瓦时。

第二十一条 有偿转动惯量补偿

（一）补偿条件

并网主体利用非发电所必须的旋转设备或可提供惯量

响应的非同步设备惯量特性，阻止系统频率突变。火电、水

电、核电等发电必须的转子等设备相应转动惯量不予补偿。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转动惯量、并网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

如下：

月度时间

并网时间
转动惯量补偿 t

t
JF  Y

式中，F 为补偿费用；J 为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补偿Y 为转动惯量补

偿标准，取 2 元/kg·m
2
·月； 并网时间t 为并网时间； 月度时间t 为当

月月度时间。

第二十二条 爬坡补偿

（一）补偿条件

电力调度机构提前 30 分钟以上，要求并网主体预留向

上爬坡或者向下爬坡能力，并网主体爬坡能力超过 1.5%额定

容量/分钟，并按电力调度机构要求时间节点、速率、目标

完成爬坡。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爬坡准备时间、里程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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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n

i
ii LtLF

1

YY 爬坡补偿爬坡准备补偿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iL为并网主体实际爬坡里程；t 为爬坡

准备时间，取 1 小时； 爬坡准备补偿Y 为爬坡准备补偿标准，取 50

元/兆瓦时； 爬坡补偿Y 为爬坡补偿标准，取 15 元/兆瓦；n 为爬

坡次数。

第二十三条 稳定切机补偿

（一）补偿条件

完成稳定切机功能试验并按照电力调度机构要求投入

跳闸运行，用于提高电网重要输电断面送电能力。若用于提

高发电侧并网主体自身升压变送出线路送电能力的，则不予

补偿。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稳定切机功能时间、机组启停、影响电量给予

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稳定切机电量补偿启停机补偿
月度时间

投运时间
稳定切机功能补偿 YtPYt

tYPF NN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机组额定容量； 稳定切机功能补偿Y 为具备

稳定切机功能补偿标准，取 10 元/兆瓦·月； 投运时间t 为发电机

组稳定切机投运时间； 月度时间t 为当月月度时间； 启停机补偿Y 为每台

次发电机组启停机补偿标准，与发电机组 24 小时内启停机

补偿标准相同，燃煤机组取 18-24 小时启停机补偿标准；t

为稳定切机影响时间，取 24 小时； 稳定切机电量补偿Y 为每台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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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机影响电量补偿标准，取 300 元/兆瓦时。

第二十四条 稳定切负荷补偿

（一）补偿条件

稳定切负荷动作，电力用户接入电压等级在 10kV 及以

上且正常缴纳辅助服务费用。电力用户未承担辅助服务费用

的不予补偿。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稳定切负荷影响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

如下：

  稳定切负荷补偿补偿时间

上月月度时间

上月用电量 Yt
t
Q

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上月用电量Q 为受影响电力用户上月用电量；

上月月度时间t 为上月月度时间； 补偿时间t 为每次稳定切负荷补偿时间，

取 24 小时； 稳定切负荷补偿Y 为每次稳定切负荷补偿标准，取 3000

元/兆瓦时。

第二十五条 快速甩负荷（FCB）补偿

（一）补偿条件

发电机组具备 FCB 功能，完成 FCB 试验。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 FCB 时间、使用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

公式如下：

   动作补偿
月度时间

并网时间
功能补偿 FCBNFCBN YPt

tYPF

式中，F 为补偿费用； NP 为机组额定容量； 功能补偿FCBY 为 FCB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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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补偿标准，取 40 元/兆瓦·月； 并网时间t 为发电机组当月并网

时间；月度时间t 为当月月度时间； 动作补偿FCBY 为每次 FCB 动作补偿标

准，取 500 元/兆瓦·次。

第二十六条 黑启动补偿

（一）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具备黑启动能力，完成黑启

动试验，纳入电网黑启动方案。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黑启动时间、使用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

算公式如下：

    




















黑启动试验补偿黑启动动作补偿

月度时间

检修时间
黑启动功能补偿 YPYP

t
t

YF NN

n

i 1

-1

式中，F 为补偿费用；n 为黑启动机组台数，新型储能取 1，

其他最大值为 2； 黑启动功能补偿Y 为单台黑启动功能补偿标准，福建

为 1 万元/月·台，其他地方火电为 8 万元/月·台，其他地

方水电为 4 万元/月·台； 检修时间t 为发电机组当月检修时间；

月度时间t 为当月月度时间； NP 为机组额定容量； 黑启动动作补偿Y 为黑启

动动作补偿标准，取 2000 元/兆瓦·次； 黑启动试验补偿Y 为黑启动

试验补偿标准，在黑启动试验以及实战演练时，对黑启动相

关设备进行启停，补偿标准为 50 元/兆瓦·次。

第五章 统计与结算

第二十七条 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负责辅助服务的计量。

计量的依据为：电力调度指令，能量管理系统（EMS）、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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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调节系统运行工况在线上传系统、广域测量系统（WAMS）

等调度自动化系统采集的实时数据，电能量采集计费系统的

电量数据等。

第二十八条 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根据本细则建设

电力辅助服务管理技术支持系统。

第二十九条 电力调度机构和电网企业根据本细则，对

电力辅助服务费用进行管理。

第三十条 在新型储能电价政策明确后，若核定电价中

包含调峰等辅助服务费用，相应调峰等辅助服务不再重复补

偿。

第三十一条 电力辅助服务费用按月统计结算，分为华

东网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省（市）调度管辖

范围。地县级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原则上统计计算结

果纳入到相应省级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费用在全省

平衡。地县级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且接入电压等级在

35 千伏以下的费用纳入范围由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报相应能

源监管机构批准或者由能源监管机构在相关规则和细则中

明确。跨省区辅助服务按相应规则处理。

第三十二条 火电机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和独立新

型储能自并网发电之日起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核电

机组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时间点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费用

分摊。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和独立新型储能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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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参与分摊电量按实际上网电量进行计算。调试期辅助

服务费用分摊具体标准由相应能源监管机构明确，分摊费用

不超过当月调试期电费收入的 10%。

第三十三条 有偿辅助服务补偿所需费用由并网主体按

当月上网电量的比例分摊。

第 i 个并网主体需要承担的分摊费用计算公式为：

1

i i
N

i
i

FR R
F






分摊 分摊

式中， iR分摊 为第 i 个并网主体需要承担的分摊费用；R分摊等于

月度总分摊费用；N 为当月上网并网主体的总数； iF 为第 i

个并网主体月度上网电量（电储能月度放电电量）。

第三十四条 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结算费用等于当月

该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补偿费用减去当月该并网主体有

偿辅助服务分摊费用。

并网主体月度结算费用为：

iii
分摊补偿结算 －＝ RRK

式中， i
结算K 为并网主体 i 月度结算费用； i

补偿R 为并网主体 i 月

度补偿费用； i
分摊R 为并网主体 i 月度分摊费用。

第三十五条 考核补偿结算金额按月统计结算，在月度

电费结算中兑现，月结月清。

第六章 信息披露

第三十六条 峰、腰、谷时段划分以及调峰困难、供应

紧张时段由电力调度机构根据有关规定和当地发用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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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和调整，在技术支持系统上发布，并报送相应能源监管

机构。

第三十七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及时向电力交易机构按信

息类型推送“两个细则”考核和补偿公示信息，由电力交易

机构于次月 10 日之前（节假日顺延）向所有经营主体公示，

如因区外来电等数据原因无法按时公示，应在其结算数据发

布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

第三十八条 并网主体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在 3 个工作

日内提出复核。电力调度机构在接到并网主体问询的 3 个工

作日内，应进行核实并予以答复。并网主体未在规定时间内

对公示提出异议的，不再修改及追溯调整结果。

并网主体经与电力调度机构协商后仍有争议的，可向相

应能源监管机构提出申诉。公示、核对无异议后，电力调度

机构将结果盖章后发送电力交易机构，并抄送能源监管机

构，电力交易机构据此出具结算依据。

第七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九条 华东区域内能源监管机构负责辖区内电力

辅助服务管理，组织建设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组织电网企业

和并网主体确定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标准或价格机制，调解辖

区内电力辅助服务管理争议，监管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和市场交易规则的执行、电力辅助服务的需求确定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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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效果等工作。

第四十条 各省能源监管办可在本细则基础上，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约定不同补偿标准或价格机制，修订辖区内实施

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保持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在区域

内的基本统一和相互协调。电力现货试点地区，由相应能源

监管机构根据当地电力系统运行需要和现货市场运行情况，

统筹做好衔接，制定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

第四十一条 华东区域内能源监管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和

相关问题线索，可采取现场或非现场方式对本细则执行情况

开展检查，对违反本细则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任何单位

和个人对违反本细则的行为，有权向能源监管机构举报。能

源监管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四十二条 电力调度机构每月月底前将上月“两个细

则”统计结果和电网企业收付平衡情况报送相应能源监管机

构。

第四十三条 技术支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后，电力调度

机构应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技术支持系统中有关算法、

功能与本实施细则的一致性，并将评估报告报送相应能源监

管机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细则由华东能源监管局负责制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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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细则与国家政策、文件规定不符的，从

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自×年×月×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关于修订印发〈华东区域并网

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华东区域发电厂并网运

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华东监能市场〔2020〕147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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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燃煤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启停机（炉）进行调峰，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2）超过24小时启停机
	（三）燃气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燃气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1次。上海每月启停调峰次数还应超过全厂机组台数×5台次
	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式中，F为补偿费用；
	（四）燃油机组启停调峰补偿
	1.补偿条件
	燃油机组因电网调峰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由于自身设备故障、检修等原因启停机（炉）不予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1.补偿条件
	常规水电机组（除抽水蓄能机组外）因电网调峰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启停调峰。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六）可调节负荷调峰（填谷）补偿
	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接受电力调度机构（主站）控制，上调用电功率，增加用电量。
	当地需求侧响应政策已经给予补偿，不重复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增加的用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3.基准用电功率口径确定原则如下，也可按照各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1）工作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前5个正常工作日相同时刻的5个用电功率值平均值曲线，如果前5个正常工作
	（2）休息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前一周休息日相同时刻的用电功率曲线，如果前一周休息日相同时刻已有调用，
	（3）国家法定节假日基准用电功率曲线：上一年同一节假日相同时刻的用电功率曲线，如果上一年同一节假日相
	（4）曲线分辨率原则上不低于15分钟。

	第十八条有偿无功补偿
	（一）超功率因数调节补偿
	1.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为满足母线电压要求，迟相功率因数低于0.85时多发出无功，或者进相功率因数低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多发出或者多吸收的无功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Q为多发出或者多吸收的无功电量；
	（二）调相启停补偿
	1.补偿条件
	发电机组为了调相启停机组。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启停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三）燃气低功率因数调节补偿
	1.补偿条件
	燃气机组为满足母线电压要求，功率因数低于0.5进行无功调节。
	2.补偿费用计算
	按具备低功率因数调节功能时间、吸收或者发出的无功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第十九条 自动电压控制（AVC）补偿
	（一）补偿条件
	具备AVC功能并投入使用。
	（二）补偿费用计算
	按投运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第二十条备用补偿
	（一）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旋转备用补偿
	1.补偿条件
	高峰时段，火电以及水电机组空转（不含调相工况）提供的旋转备用。
	现货市场运行期间，高峰时段，参与现货市场交易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提供的旋转备用，以及未参与现货市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旋转备用容量、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为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提供的旋
	（二）可中断负荷备用补偿
	1.补偿条件
	可中断负荷能够接收电力调度指令，在10分钟内降低用电负荷。用电负荷未实际下降，而是转移至其他进线，则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旋转备用容量、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为降低用电负荷功率；t为降低用电负
	（三）可调节负荷削峰补偿
	1.补偿条件
	可调节负荷在负荷高峰时段或者电力供应紧张时段下调用电功率。
	当地需求侧响应政策已经给予补偿，不重复补偿。
	2.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下调用电功率、提供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为可调节负荷基准用电功率，口径与可
	第二十一条有偿转动惯量补偿
	（一）补偿条件
	并网主体利用非发电所必须的旋转设备或可提供惯量响应的非同步设备惯量特性，阻止系统频率突变。火电、水电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转动惯量、并网时间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J为转动惯量；
	第二十二条爬坡补偿
	（一）补偿条件
	电力调度机构提前30分钟以上，要求并网主体预留向上爬坡或者向下爬坡能力，并网主体爬坡能力超过1.5%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爬坡准备时间、里程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第二十三条稳定切机补偿
	（一）补偿条件
	完成稳定切机功能试验并按照电力调度机构要求投入跳闸运行，用于提高电网重要输电断面送电能力。若用于提高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稳定切机功能时间、机组启停、影响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为机组额定容量；
	第二十四条稳定切负荷补偿
	（一）补偿条件
	稳定切负荷动作，电力用户接入电压等级在10kV及以上且正常缴纳辅助服务费用。电力用户未承担辅助服务费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稳定切负荷影响电量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
	第二十五条快速甩负荷（FCB）补偿
	（一）补偿条件
	发电机组具备FCB功能，完成FCB试验。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FCB时间、使用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为机组额定容量；
	第二十六条黑启动补偿 
	（一）补偿条件
	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具备黑启动能力，完成黑启动试验，纳入电网黑启动方案。
	（二）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具备黑启动时间、使用台次给予补偿，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为补偿费用；n为黑启动机组台数，新型储能取1，其他最大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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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本细则由华东能源监管局负责制定、修订和解释。
	第四十五条本细则与国家政策、文件规定不符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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